
 

1 

 

债券代码：163338                        债券简称：20 赣版 01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

及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江西省出版集团”）

出具的公告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

诺或声明。 

一、本次债券核准情况 

1、2019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人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公司债券。 

2、2019 年 12 月 4 日，江西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关于同意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同意公司公开发行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的方案。 

3、2020年2月2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57号”文核准，公司

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含20亿元）的公

司债券。 

二、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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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2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

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

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6、起息日：2020年4月20日。 

7、利息登记日：按照上证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利息

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其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

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8、付息日：2021年至2027年每年的4月2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9、兑付登记日：按照上证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兑付

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10、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7年4月20日。若投资者在本期

债券第5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5年4月20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级别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A。 

13、上市情况：2020年4月24日，本期债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债券简

称“20赣版01”。 

http://www.baidu.com/link?url=bIKvs65iPBU2V49E15sjulh5NSNAmmTCMwAH5x0ZKiuvxRf7mWvxqejz39HLnW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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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中信证券获悉，发行人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并拟申请延期披露2019年年度

报告，相关情况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1、原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 年 03 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23425568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

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咨询；产品设计；基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

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企业管理咨

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同时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综

合评估，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  

（2）公司决策程序  

发行人出资人江西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招标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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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3）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 年 3 月 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0611484C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变更后中介机构的执业资格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执业资格，

且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等情形，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移交办理情况  

变更后中介机构工作的移交办理已经完成。  

（二）延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事项 

1、2019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具体原因 

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的重要成员企业复工复产较

晚，导致2019年财务报告编制与审计进度较以往正常年度明显延后。同时由于发

行人下属单位涉及境外子公司，目前境外疫情严重，审计机构无法出境对发行人

下属海外公司开展现场审计工作，导致2019年度审计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发行人

2019年年度报告无法在2020年4月30日前完成披露。 

2、2019年年度报告预计披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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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除境外子公司外，发行人聘请的审计机构已结束全部外

勤审计工作，根据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完成时时间，发行人预计在2020年6月30

日前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 

3、年报延期披露对公司的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年度报告延期披露，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致，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

运营和偿债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告中

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偿付债券利息或本金。 

中信证券作为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

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

相关事项后，与江西省出版集团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

江西省出版集团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